办事指南样本
	事项名称
	[bookmark: _GoBack]企业社会保险登记

	受理范围
	法人、其他组织

	法律依据
	1. 《社会保险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5号，2018年主席令第二十五号修订）第五十七条：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用人单位依法终止的，应当自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社会保险登记。2. 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259号）第九条：缴费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缴费单位依法终止的，应当自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30日内，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社会保险登记手续。3. 《工伤保险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586号）第四十三条：用人单位分立、合并、转让的，承继单位应当承担原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责任；原用人单位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，承继单位应当到当地经办机构办理工伤保险变更登记。4. 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铁路、公路、水运、水利、能源、机场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8〕3号）第四条：进一步加强督查和定期通报工作……并加强与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能源、铁路和民航部门的数据共享。

	受理条件
	行政区域内的用人单位包括企业、个体经济组织、民办非企业单位 、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

	所需材料
	1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（通过申请人在表单内填写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，共享获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营业执照照面信息进行核验，申请人无需提供纸质材料；如共享获取不到，申请人则需扫描上传材料原件。通过申请人在表单内填写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，共享获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营业执照照面信息进行核验，申请人无需提供纸质材料；如共享获取不到，申请人则需扫描上传材料原件。事业单位法人证书需扫描上传材料原件）；2.法人、经办人的身份证及企业公章（材料需盖公章）。

	办理流程
	受理—审核--办结

	办理时限
	法定时限：即时办结，承诺时限：即时办结

	收费标准
	不收费

	收费依据
	无

	预约咨询
	0792—4391039

	投诉电话
	0792—4378915

	办理时间
	冬令时 上午9:00-12:00  13:30-17:00
夏令时 上午9:00-12:00  13:30-17:30
双休日、法定节假日推行延时服务，延时服务工作时间为：
冬令时 上午9:00-12:00  13:30-17:00
夏令时 上午9:00-12:00  13:30-17:30



